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❏ 申論題解答 

一、法定扶養義務與侵害他人生命權之損害請求賠償 
【擬答】 

民法第 192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，加害人對於該第三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

任。」因此，本題在處理時，採取肯定說是比較妥當的方式。 
法定扶養義務 

依據民法第 1144 條之規定，法定互負扶養義務之親屬範圍，乃包括：  
直系血親相互間。 
夫妻之一方，與他方之父母同居者，其相互間。 
兄弟姊妹相互間。 
家長家屬相互間。 

 因此，甲對於乙、丙、丁均有扶養義務，故乙、丙、丁得依據民法第 192 條第 2 項之規定，向加害人戊請求損

害賠償。 

二、兩願離婚後訴請履行登記義務之禁止 
【擬答】 

這一題是傳統考題了，相信有練習過的考生都很明白訴請辦理離婚登記是通說否定的部分。依據最高法院 80
年台上字第 979 號判決見解：「夫妻雖以書面約定同意離婚，經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，並同意協同辦理離婚戶

籍登記，在未完成離婚戶籍登記以前，兩願離婚仍未有效成立。當事人之一方自不得本於協同辦理離婚登記之

合意，訴請他方履行，以代替雙方協同辦理離婚登記之法定成立要件。」 
因此，縱已簽署離婚協議，甲仍不得訴請乙偕同辦理離婚登記。 

三、收養效力發生之問題 
【擬答】 

本題的出題意識不甚清楚。從概念上來說，學說通說承認配偶之一方死亡為婚姻關係消滅之原因。因此，在本題

中甲死亡後乙方有收養之事實，難能依據民法夫妻共同收養之規定加以適用，因此，乙收養丙，即使能夠符合民

法第 1073-1 條等相關收養之法定要件，而為合法之收養，仍無法透過單獨收養之行為，而使得丙與甲成立父子

關係。因此，本題應為小題大作之類型，考生宜將收養之相關概念說明後，依單獨收養之例，否定甲與丙之父子

關係。 

四、婚生子女身分之保障與民法結婚要件之修正 
【擬答】 

從解題層次上來看，最優先處理者乃甲乙之間的婚姻關係是否存在。甲、乙於民國 93 年 3 月 29 日結婚，而現

行民法第 982 條規定，乃於民國 97 年 5 月 23 日（含當日）生效，故當事人結婚之時，並未要求以登記為結婚

之要件；因此如甲、乙之結婚已有公開儀式與 2 人以上之證人，符合儀式婚之要件，即認其婚姻有效。 
乙未曾對於甲為死亡宣告，因此甲、乙之婚姻關係，於法律上不受任何影響，丁受婚生推定（民法第 1063 條

第 1 項），亦不受戶籍登記事項之影響，因此甲主張丁為其婚生子女，自有理由。 
依據民法第 1063 條第 2 項與第 3 項之規定，有權提起婚生子女否認之訴者，乃夫妻任一方與子女，故甲、乙、

丁乃有權起訴者。但乙之部分，已因時效經過而不得復為提起；僅丁可能適用民法第 1063 條第 3 項之規定提

起之；此乃為貫徹保護子女婚生性之規定。 


